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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工业部关于印发《供电工程贴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电力工业部关于印发《供电工程贴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１９９３年５月２５日　电办〔１９９３〕８７号）

为加强供电工程贴费的管理，我部组织制订了《供电工程贴费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与经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印发的《关于１１０千伏及以下供电工程收取贴费的暂行规定》（已以能源电［１９９３］１２０号文转发）一并执行。

各地应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在实施过程中，注意总结经验，若有建议，请随时告部。

附：　　　　　　　　　供电工程贴费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计投资（１９９３）１１６号文印发的《关于１１０千伏及以下供电工程收取贴费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为加强贴费监督管理，制定本办法，与《暂行规定》同时执行。

第二条 各跨省电网管理局（以下简称电管局），独立省网电力局（以下简称省电力局）应根据《暂行规定》的贴费标准范围，结合本网实际及当地工程造价，确定具体收取标准；对用户自建部分本级电压供电工程收费的具体计算办法，针对不同电网结构相应作出具体规定。电管局内各省局是否采取统一收取标准，由电管局决定。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国各电力部门。

第二章　贴费的收取
第四条 各供电部门应按批准的收取标准向申请用电的用户收取供电工程贴费，不得自行提高标准或减、缓、免，或再收取已交贴费工程范围内的建设费用。

第五条 涉及电缆线路供电的少数城市，如因供电工程费用较高而需要提高贴费标准的，由电管局、省电力局组织网内省局及有关供电部门，依据城网规划，划定地理范围，提出相应供电工程贴费的收取标准，报部批准后执行。

第六条 由于用户或城乡规划的特殊要求，按收取标准无法满足贴费工程需要时，经协商，可集资建设供电工程，并签订协议。

第七条 电网电力部门在向趸购转售电能的县电力部门收取贴费时，按《暂行规定》第２０６条办理，其扣除容量的具体计算方法由电管局、省电力局确定，最多不大于３０％，并报部备案。

第八条 有其他资金来源建设农村电网的供电区域，由各电管局、省电力局组织，并商当地政府制定收取贴费标准。对国家认定的贫困地区供电应予扶植，可酌情降低标准。

第三章　贴费的使用
第九条 严格按照《暂行规定》中的贴费使用范围安排使用，不得把电网建设用资金挪作他用。

第十条 贴费工程项目概算中包括的生产、生活福利设施应按照有关规定的定员、标准、造价纳入概算，严格控制，不得突破。为了有利于建设，可以从施工的贴费工程概算中把生产、生活福利设施的资金提出，集中使用。

第十一条 对《暂行规定》第３０４条规定的“４％费用”，各省局应严格执行，主要用于因电网发展、业务扩充而需要增加的生产设备购置，其中相应的生产用建筑面积和标准要严格控制，如与其它资金建设的工程合并建设时，应按建筑面积分摊建设资金。

第四章　贴费的管理与监督
第十二条 建立部、电管局、省电力局、供电（电业）局分级负责管理贴费的制度，各电管局、省电力局（含网内省局）对所属供电部门执行供电工程贴费的收取、管理、使用情况负责进行监督、检查和必要的工程及设计审查、验收。

部对各电管局、省电力局的贴费管理进行监督，并进行不定期检查及必要的业务指导。

第十三条 各供电部门及各级电力主管部门都要指定一位局长、一个职能部门归口管理贴费工作，建立局内统一领导、分工负责的机制，明确各职能部门的分管职责，相互协作，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十四条 各供电部门应专帐管理贴费，供电、配电贴费分别立帐。贴费资金与集资款分开立帐，不得混淆。

第十五条 用贴费资金建设的供电工程应符合城乡电网规划，贴费工程项目审批立项、年度计划的实施和工程施工管理等应按照基本建设或技术改造工程管理程序进行管理。贴费工程项目竣工后，主管业务部门要及时组织工程验收，提出竣工报告和编制竣工决算。配电贴费工程管理办法，由各电和局、省电力局制定。

第十六条 各电管局、省电力局要建议贴费统计报告制度。每年度向部报送的报表格式如附表。

第十七条 各级审计部门和财务部门应定期审计、检查贴费资金的收支情况，发现挪用贴费资金和其他违反规定的现象，应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限期纠正。对挪用、违反规定的资金应根据情节责令限期归还。严重的要追究有关部门、当事人及领导人的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八条 各电管局、省电力局应结合本网实际情况制定贴费管理实施细则，并建立考核、奖惩管理制度报部备案。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一九九三年一月一日起执行。原有贴费文件停止执行。

第二十条 本办法的解释权属电力工业部。

附表１：　　　　　供电工程贴费收取、支用统计表
填表单位：　　　　　　　年度　　　　　　　　　　　　　　单位：万元

主管局长：　　　　　　　　　　　　 审核：　　　　　　 制表：

附表２：　　　　　　 贴费工程新增能力统计表
主管局长：　　　　　　　　审核：　　　　　　　制表：

© 北大法宝：（www.pkulaw.com) 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HYPERLINK "http://open.pkulaw.com/helps/69.html" 法宝V6有何新特色？
	 / 
	下载日期：2026/4/5



